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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全面贯彻落实市“532”发展

战略部署，持续做强科教城“创新之核”，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

业，锻造新质生产力，保持与上级文件的一致性和推进工作的

连续性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强化科技招商工作

科技创新处、经济发展处会同招商局加大高质量科技项目

的招引力度，突出育成高新技术企业的目标导向，重点招引新

一代信息技术（人工智能）、智能（人形）机器人、高端装备、

集成电路、检验检测、知识产权、双碳等科技与服务类项目，

在合成生物、量子信息、基因（细胞）技术、类脑智能、商业

航天等方面抢先布局。

二、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

完善“科技中小微企业——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企

业——高新技术企业”的成长链条，常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

中心会同科教城集团等孵化载体对科技中小微企业进行“一对一”

跟踪诊断和服务，园区公共研发机构依托人才、技术、成果等

创新资源为高新技术企业入库提供支撑，形成“挖掘一批、培育

一批、推荐一批、认定一批”工作态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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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园区入驻单位争创高新技术企业，对市高新技术企业

培育库首次入库企业，奖励 5 万元（已享受过此项奖励的企业

除外）；对提交高企申报材料且经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、未

认定为高企的，资助 5 万元；首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，奖

励 20 万元；再次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，奖励 10 万元。

支持园区科技服务机构协助入库企业对照申报要求补齐短

板，对当年度接受园区企业委托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并获认定 5

（含）家以上，每认定 1 家奖励 1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

三、形成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

发挥中国（常州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用，提升知保中心

在企业专利申请、维权保护、导航运营等方面的支持力度，开

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免费定向培训，全面加速企业知识产权创

造，提高专利质量。做强做实园区孵化载体，鼓励常州科教城

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房租减免等孵化扶

持。

本措施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由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

员会负责解释。科技创新处联合各部门、机构做细申报材料审

核工作，常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管理中心负责申报材料预评审

工作。本措施所涉及的奖励，如省、市、区其他优惠政策已包

含或涉及相同的内容，按“就高不重复原则”予以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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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3月 25日印发


